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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房地产相关内容点评 

 

2019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房地产相关表述主要有两处：

一是“更好解决群众住房问题，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改革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镇棚户区改造，保障困难群体基

本居住需求”，二是“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同时在宏观政策、区域发

展格局等方面也做了相应要求。 

 

表 1  2017~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房地产相关表述对比 

领域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房地产调

控 

因城施策去库存。目前三四线城市房

地产库存仍然较多，要支持居民自住

和进城人员购房需求。坚持住房的居

住属性，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

快建立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健全购租并举

的住房制度，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

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加

强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房价上涨压

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规

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遏制热

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落实地方主体责

任，继续实行差别化调控，建

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支持居民

自住购房需求，培育住房租赁

市场，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加

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

广大人民群众早日实现安居宜

居。 

更好解决群众住房问题，落实

城市主体责任，改革完善住房

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棚改 

今年再完成棚户区住房改造 600 万

套，继续发展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

因地制宜、多种方式提高货币化安置

比例，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和公共服

务，让更多住房困难家庭告别棚户

区，让广大人民群众在住有所居中创

造新生活。 

启动新的三年棚改攻坚计划，

今年开工 580 万套。 

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

镇棚户区改造，保障困难群体

基本居住需求。 

房地产税 未提到房地产税 
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

地产税立法。 

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

地产税立法。 

城镇化+

城市群 

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推

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

设市，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统

筹推进三大战略和“四大板块”发展，

实施好相关规划，研究制定新举措。

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

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

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

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

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出台实

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

门互利合作。制定西部大开发

新的指导意见，落实东北等老

工业基地振兴举措，继续推动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坚持以

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制

定西部开发开放新的政策措

施，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

等政策到期后继续执行。落实

和完善促进东北全面振兴、中

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

改革创新举措。京津冀协同发

展重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落实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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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

率先发展。 

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促进规

则衔接，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

人员往来便利化。将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编制实施发展规划纲要。

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上中下

游协同，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打造

高质量发展经济带。 

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

策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

效。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 

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

策取向不变，要聚力增效。稳

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

紧适度。 

要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继

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松紧适度。 

资料来源：联合评级整理 

 

更好解决群众住房问题，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改革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联合评级点评：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的表述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落实地方主体责任，继续实行差别化调控，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与 2018 年相比，除了篇幅有所减少，“房住不炒”并未出现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一方面“房住不炒”已成为一种共识，被业内人士接受；另一方面“房住不炒”

的政策调控目标已初见成效，但以“稳”为主基调未发生变化，中央遏制房价上涨的决心和

调控原则不变；在房地产市场逐渐分化背景下，未来对房地产行业的要求更多强调城市主体

责任。“落实地方主体责任”调整为“落实城市主体责任”，与“因城施策，一城一策”更加

匹配，城市主体责任主要在于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防止市场出现大起大落；在经济面

临下行压力、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财政收入将放缓，部分城市迎来政策调整窗口，

更多城市存在边际放松的可能性。“改革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体现市场化及保障

体系同时执行，一方面要保证刚需、改善性需求、流动人口住房需求，但多套房、投资需求

仍要压制；同时要完善保障体系，推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多渠道

土地供应等试点。2019 年前两月龙头房企整体销售下滑明显，在一城一策和市场平稳框架

下，有望得到改善，区域布局优质的大型房企信用水平得到支撑。 

 

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镇棚户区改造，保障困难群体基本居住需求 

联合评级点评：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开工棚户区改造 580 万套，今年报告中并未明

确提出棚改目标，棚改有所淡化。按照 2018~2020 年 1,500 万套计划，2018 年已完成棚户区

改造 626 万套，还有 874 万套目标需要完成。政府持续推进棚改计划未变，但由于三四线城

市房价受棚改影响波动大，近两年房价上涨快，不再要求棚改目标。从部分地方近期公布的

棚改目标看，较 2018 年大幅下滑。同时按照 2018 年国常会对棚改货币化安置政策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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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化比例和规模也将下降。 

 

健全地方税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联合评级点评：2018 年政府报告中对房地产税的表述为“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

房地产税立法”，与去年相比，表述变为“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稳步是指按照一定步骤

进行，表明房地产税进入制定程序中。同时考虑到房地产税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结

合 3 月 8 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提到今年要

落实制定房地产税法等的立法调研、起草，预计房地产税立法工作今年会有实质性突破。虽

然短期内难以落实执行，但对稳定中长期房价较为重要。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 

联合评级点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城市群的表述篇幅和内容有所增加，同时也是

首次提出“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

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内容，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

粤港澳和长三角三大都市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随着三大城市圈经济与产业的快速

发展以及国家级发展战略利好持续释放，未来有望持续吸引外来人口聚集，也有望为区域房

地产市场提供支撑。 

 

宏观政策方面，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延续去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

政策”，但对货币政策描述由去年的“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

紧适度”，意味着货币政策或更加积极，预期会保持合理充裕。2019 年 1 月人民币新增贷款

及社融规模持续创新高、首套房及二套房房贷利率 2019 年以来连续下降、房企国内发债利

率不同程度下降，房地产行业融资环境有所改善，信用水平高的优质房企融资成本有望继续

下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房地产的表述不太多，总体以稳为主旋律，因城施策，结构微调，

满足市场化需求。从对行业的影响上看，随着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深入、居民购买力的

逐渐透支、棚改对三四线拉动的趋弱，行业总量快速扩张的步伐或将放缓，未来行业总量上

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区域分化或将加重，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将回归人口、经济与产

业等基本面因素主导。从区域上，联合评级看好在产业、公共服务和政策上对人口聚集有吸

引力的人口导入型二线城市以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从对企业的影响

上看，考虑到货币政策仍有边际宽松的空间，联合评级认为，行业资金面最悲观时期或已过

去，行业整体及头部房企信用压力有望得到缓解；同时，“城市群”发展规划利好刺激以及

更多城市“一城一策”的落地，也将会对行业需求形成一定支撑，重点一二线城市需求或将

反弹，在相应区域重点布局的房企将率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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